经济学院“学习进步奖”评定表

	姓  名
	
	学  号
	
	专业班级
	

	当学期平均学分绩点
	
	挂科门数
	
	积欠学分数
	

	评定类别
	□1.学年内减少2门（含2门）以上文化课挂科，且当学年不产生新的不及格课程。
□2.积欠学分清零。
□3.学分绩点提高0.5（含）以上，且当学年无不及格课程。



	学期学业
总结（附教务系统个人学情信息截图）
	完成情况及主要收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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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班级
意见
	是否同意：

班长签名：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辅导员
意见
	是否同意：

签名：

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
审核
意见
	



